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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： 

編

號 

系爭影片之

時間軸 

使用據爭報導或照片

出處 

影片內容 賠償金額 

1 
0分 15秒至

0分 17秒 

據爭報導 5之 0分 25

秒至 0分 28秒照片 

蔣友柏與前妻

之早期合體之

畫面 

無須賠償 

2 
0分 27秒至

0分 31秒 

據爭報導 5之 0分 25

秒至 0分 28秒照片 

同上 無須賠償 

3 
0分 33秒至

0分 42秒 

據爭報導 5 之影片 0

分 32 秒至 0 分 40 秒

影片 

蔣友柏與女性

友人於健身房

健身等畫面 

2 萬元 

4 
0分 46秒至

0分 48秒 

據爭報導 2 之照片 1

張（即本院卷第 5 1

頁下方照片） 

蔣友柏與前妻

懷抱女兒逛街

之畫面 

2 萬元 

5 
0分 50秒至

0分 52秒 

據爭報導 1 之照片 1

張（即本院卷第 209

頁） 

蔣友柏蓄長髮

帶兒女外出之

畫面 

5 萬元 

6 
0分 56秒至

0分 57秒 

據爭報導 4之 0分 36

秒至 0分 39秒影片 

蔣友柏受訪之

畫面 

1 萬元 

7 
1分 00秒至

1分 02秒 

據爭報導 3 之照片 1

張（即本院卷第 213

頁照片左側） 

蔣友柏抱女兒

出席蔣宋美齡

追思會之畫面 

5 萬元 

8 
2分 32秒至

2分 34秒 

據爭報導 2 之照片 1

張（即本院卷第 211

頁） 

 蔣友柏與前

妻之合成照片

畫面 

5 萬元 

 


